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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5月12日

（2010）杭下商初字第117号

周和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民初字第277号

唐成云：本院受理原告叶卸麟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540号

浙江河川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工业大学
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诉你与黄龙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30（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541号

浙江河川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工业大学
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诉你与朱国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1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商初字第1942号

杭州光瑞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腾鑫服
饰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各你公司公告送达（2009）杭下商初字第1942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民初字第2067号

张志华：本院受理原告徐海军诉胡伟及你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杭下民初字第
2067号民事裁定书，内容为：准予原告徐海军撤回对被告胡
伟、张志华的起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王清祥：本院受理原告林昌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
书、送达地址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
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次日2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笕桥法庭第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49号

王桂芬：本院受理原告杜甫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0）杭江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50号

王桂芬：本院受理原告杜甫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0）杭江商初字第5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74号

胡垒：本院受理原告杨香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0）杭江商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303号

陈宝兴：本院受理原告王锡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354号

杭州浔杭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时学兵诉你公
司承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50号

章志萍：本院对原告王国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滨商初字第5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民初字第274号

韦金群：本院受理原告胡海长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5日9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杭
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332号

宋慧军：本院受理高建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2日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334号

朱春水：本院受理李花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2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335号

朱春水：本院受理叶进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2日10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张永宁、陈淑贞：本院受理原告项兵诉被告张瑞康、张永
宁、陈淑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张永宁、陈淑贞无法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
法向张永宁、陈淑贞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原
告起诉要求判令：一、解除原告与被告张瑞康、张永宁、陈淑
贞鉴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二、要求被告张瑞康、张永宁、陈淑
贞返还购房款25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8750元。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0年8
月16日8时30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7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郁松：本院受理原告章富强与被告郁松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下午15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新商初字第178号

刘森虎、邵春文：本院受理原告慰国强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2010年8月17日）8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新登法庭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494号

何渭民、郎志芳：本院受理（2010）杭富商初字第494
号原告金权来诉何渭民、郎志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你们立即
支付借款50000元，利息5310元（算至2010年 1月 23
日），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
们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0年 8月13日8时30分
在富阳市人民法院审判楼一楼民二庭简案组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582号

黄剑飞：本院受理（2010）杭富商初字第582号原告唐
振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你们立即支付货款45000元，并
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送达
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0年 8月13日8时30分在富阳
市人民法院审判楼一楼民二庭简案组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657号

方玲仙、朱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沈贤妹与被告方玲仙、
朱建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 8月 13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审判楼一楼民一庭民事简案组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25号

张忠、张玉萍：本院受理原告章红民诉被告张忠、张玉
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
杭富商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585号

戴建中：本院受理（2010）杭富商初字第585号原告唐
振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你立即支付货款20000元，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送达开庭
传票，本院定于2010年 8月13日8时30分在富阳市人
民法院审判楼一楼民二庭简案组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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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近日，慈溪法院审结了一起民
间借贷纠纷，驳回了原告王某要求
被告周某归还 22 万元借款的诉讼
请求。

案情回放：

王某与周某是慈溪某村同村的
村民。王某诉称，因自己想购买周某
家的土地，2005 年 3 月开始两人渐
渐熟悉起来。周某家庭经济状况不
好，2005 年 10 月至 2006 年 4 月间，

分多次共向他借款 22400 元。2005
年 6 月，周某又向他借款 22 万元。
当时周某家正遇到拆迁，可以分到
四间房屋的安置土地，双方商量好，
周某将其中的 2 间地基私下卖给他
用来抵消债务，周某拿到钱后给他
出具借条一份。

周某辩称，22 万元的借款是没
有的，是王某预先写好借条，并邀请
他喝酒，在他喝醉之际让他抄写借
条，并声称该债务的存在可以使他
在拆迁中得到更多补偿。酒醒之后

他自己都不记得有这件事。2005 年
11 月，王某曾与他签订过一份《土地
转让协议》，约定待他房屋拆迁补偿
后将 4 间地基中的 2 间，以 12000
元 1 间的价格私下转让给王某。但
由于种种原因，双方至今未履行这
份协议。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对是
否存在 22 万元的借款存在争议，
原告王某应对借款的来源、交付
情况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王
某就以上事实未能作出合理解

释，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形成证据
链。据此，法院驳回了王某的诉讼
请求。

法官说法：在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中，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

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

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是，一旦

借贷双方就是否真实存在借贷关

系发生争议时，法官会根据现金交

付的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

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

式、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

关系等因素，结合当事人本人的陈

述和庭审辩论情况、其他间接证据

等，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

实发生。

同时，出借人应对借贷双方存

在借贷合意、款项交付等法律要件

事实等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当相

关证据无法证明借贷事实确实存在

时，法院就会依据有关法律规定驳

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通讯员 王蓓 姜麟

网上一元买衣却被骗走五千
警方提醒：网上购物小心链接网页

网上购物的陷阱无处不在，东阳的杜女
士日前在想在淘宝网上购物，谁知拍下了
209 元的商品却被刷走了 6500 元。原来，让
杜女士上当的是一个与淘宝网非常类似的
山寨网站。

5月 7 日下午 4时许，杜女士上淘宝网
购物，进了一家卖衣服的网店，店主给她发
了一个链接网页。杜女士看中了一件衣服，
便以 208 元的价格拍下了那件衣服，按照平
时支付宝付款的步骤用网银支付，最后显
示的却是付了 1500 元。

杜女士问店主：“怎么会扣了我 1500
元？”店主称：“可能卡单了，要不，你再拍一
个 1元的东西，1500 元就会退回来的。”于
是，店主又给杜女士发了一个链接网页，还
是同一件衣服，但是价格只有 1元。信以为
真的杜女士按照步骤操作完后，显示的却是
付了 5000 元。

杜女士在淘宝网上寻找自己的交易
记录，什么也没找到。她打电话到淘宝网
客服咨询后，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于是马
上报了警。

警方提醒：其实，杜女士打开对方发给

她的链接网页时，就已与正规网站断开。

嫌疑人假装在淘宝网上开店，引诱买家

进入他给的链接，接着交易就在这山寨网站

上进行。所以，杜女士的钱根本没有进支付

宝托管，而是直接打入了卖家的银行卡内。

因此，网上淘宝一定要到正规网站，切

勿随意听从指导链接不明网页。

■通讯员 徐步文
本报记者 朱兰英

热点解答

转让房屋应如何办理手续？
丘先生问：

我和老伴有一处房产，房产证上是我和老伴的

名字。我们膝下无子，老伴走后，我准备将房子卖

给邻居张某，然后去福利院度过残年，但不知如何

办手续。请问我要办哪些手续？

本报作答：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
规定，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不得
转让。因此，首先你应去公证部门进行遗产继承公
证，再去房地产部门进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把你
和你老伴二人的房产变更到你一人的名下，然后按
照下列程序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转让手续：

一、签订书面转让合同；二、房地产转让双方
当事人在房地产转让合同签订后 90 日内持房地产权
属证书、当事人的合法证明、转让合同等有关文件
向房地产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申
报成交价格；三、房地产管理部门对提供的有关文
件进行审查，并在 7 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申请的书面
答复，7日内未作书面答复的，视为同意受理；四、
房地产管理部门核实申报的成交价格，并根据需要
对转让的房地产进行现场查勘和评估；五、房地产
转让当事人按照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六、房地产管
理部门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手续，核发房地产权属证
书。

房产转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鉴于你年事
已高，建议你委托正规的房地产中介机构来办理房
产转让事宜，也可委托律师为你办理此事。

■王景龙 胜秋 孙艳如此保驾护航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南封丘县黄河化工有限工司2008年底

被勒令停产，然而今年3月又开始违法生产甲醇。5月7日，封丘县政

府下发红头文件，组建领导小组为该工厂正常生产“保驾护航”。当地

干部称，县政府成立专门小组的真实用意是“防止老百姓告状”。

■沈海涛 画

明明有借条法院因何驳回他的诉请

治安警示 社会镜像


